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 

 

时间：2024 年 1 月 6 日 

地点：南京市江宁区醴泉路 118号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出席会议人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李力、刘加平、徐永模） 

2024 年 1 月 6 日，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委员 3 人，实到委员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力主持会议，经逐项表决通过了下列议

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的议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核查认为： 

缴款认购期间，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全部放弃认购合计 10 万股；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部分放弃认购合计 2 万股；激励对象放弃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数合计 12 万股。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213

人调整为 211 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1,270 万股调整为 1,258 万股。 

公司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相关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明显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调整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 



经表决，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该项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核查认为： 

1、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授予日为 2024 年 1 月 8 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2、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薪

酬考核体系，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经营者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

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确

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报； 

综上，我们同意向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 

经表决，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该项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决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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